
漁船船員訓練誤繳、溢繳、退件、未報到退還訓練保證金申請書 

受文者:漁業署 

申請人 

姓  名 

聯絡電話或 

手機 

通  訊 

地  址 

□□□□□ 

申 請 

退 還 

訓 練 

保證金 

原 因 

及金額 

(請勾選) 

（ ）誤繳，誤繳金額：新臺幣 元整。 

（ ）溢繳，應繳交保證金金額新臺幣 元整；已繳交新臺幣

元整；溢繳新臺幣 元整。 

（ ）退件，已繳交保證金金額：新臺幣 元整。 

（ ）未報到，已繳交保證金金額：新臺幣 元整。 

應  附 

文  件 

(請勾選) 

（ ）１金融機構出具之匯款收執聯正本或匯款證明。 

（ ）２申請人指定之郵局或其他金融機構存摺帳號影本 1份。（未檢附，訓練保證金

退還方式悉以國庫支票掛號處理，且須扣掛號郵資） 

備 註

申請人簽名：

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

附表 5 


